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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

 專有名詞定義二(3th) 

 運作 

 指製造、輸入、輸出、販賣、運送、使用、貯存、廢棄
等八大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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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
 毒化物事故處理(24th) 

 定義： 

 洩漏、爆炸、燃燒、化學反應、其他突發事故等污染運作場
所周界外之環境。 

 運送過程中因突發事故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。 

 一小時內報知事故發生所在地當地主管機關。 

 增訂運送過程發生突發事故時，運作人或所有人應至遲於兩
小時內派專業應變人員至事故現場，負責事故應變及善後處
理等事宜。 

 負責清理，提報書面調查處理報告。(毒性化學物質事故調
查處理報告作業準則) 



4 

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

 違法運作之處分 
 毒化物事故—100-500萬(32th) 
 未於一小時內通報  

 未遵守主管機關命令採取必要措施 

 未遵守停止運作或部分運作命令 

 未於二小時內派專業應變人員至事故現場，負責事故應
變及善後處理且污染環境  

 未依規定清理 

 未申報事故調查報告：10-50萬(34th) 

 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查核、命令、抽樣、或
封存保管：30-150萬，按次連續處罰(33th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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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

 違法運作之處分 

 紀錄：未依規定頻率申報運作紀錄、平日未填寫運作紀錄
表、或未用規定格式…等：新臺幣6-30萬(35th) 

 運送未申請運送聯單(未登記)：10-50萬(34th) 

 第四類未申報毒理相關資料：新台幣10-50萬。(34th)  

 未報應變計畫及實施：新台幣10-50萬。(34th)  

 未依規定標示、備物質安全資料表：新台幣6-30萬。
(35th)  

 未依規定設專責人員：新台幣10-50萬。(34th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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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場所標示説明 
(一)圖式： 
(二)內容：  
1.中英文名稱。  
2.中英文主要成分：所含毒性化學物

質達管制濃度標準以上之成分，應
以環保署公告所定中英文名稱標示，
並加註「毒性化學物質」等字樣及
所含毒性化學物質含量百分比
（W/W）。 

3.警示語  
4.危害警告訊息：(1)毒理特性說明(2)

警語：避免吸入、食入或皮膚直接
接觸之警語。  

5.危害防範措施：含(1)中毒急救方法
(2)污染防制措施及緊急處理方法
(3)警報發布方法(4)防火或其他防
災器材之使用規定(5)人員動員搶
救之規定(6)對緊急應變所應採取
之通知方式。  

行政院環保署98.9.7修正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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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置放物質安全資料
表(MSD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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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範例   (運作場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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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之格式 

 
名稱： 
危害成分： 
警示語： 
危害警告訊息： 
危害防範措施： 
製造商： 
或供應商： 
(1)名稱 
(2)地址 
(3)電話 
※更詳細的資料，請參考物質安全資料表 

註： 
1.危害圖式、警示語、危害警告訊息

依附表二之規定。 
2.有二種以上危害圖式時，應全部排

列出，其排列以辨識清楚為原則，
視容器情況得有不同排列方式。 

① ② ③ ④ ② 
③ 

④ 
① 

修正菱形之排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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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些狀況容器可免標示 
 第九條 
 外部容器已標示，僅供內襯且不再取出之內部容器 
 內部容器已標示，由外部可見到標示之外部容器 
 勞工使用之可攜帶容器其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，

且僅供裝入之勞工當班立即使用 
 危害物質取自有標示之容器，並供實驗室自行作實驗、

研究之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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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僅供試驗、研究、教育用之毒性化學物質，應
於運作場所各出入地點以中英文標示「毒性化
學物質運作場所（Handling  Premises of 
Toxic Chemicals ）」等字樣  

運作場所及容器包裝標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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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驗室運作場
所正確標示 

Handling  
Premises of Toxic 
Chemicals 

Handling  Premises of 
Toxic Chemical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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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樣態 

紀錄表未更新 

標示不正確 SDS未更新及運作人資訊 英文字錯誤 

未依規定標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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